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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463,500股，占公司回购前股本总额的 

0.65%，回购价格为1.895元/股，本次申请注销涉及人数为123人，本次申请注销

股份的授予日期是2014年8月28日。 

2、公司已于2016年5月16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  

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25,505,500股。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3月 8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锁期没有满足解锁条件，公司决定对 123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

部分限制性股票 173.17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2016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因公

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回购数量由173.175 万股调整为346.35万

股，回购价格由3.79元/股调整为1.895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发表了意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就回购注销等相关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3月10日、

2016年4月1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4年8月28日，回购数量为3,463,500



 

股，涉及激励对象123人，回购价格为1.895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0.65%。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回购注销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133号）。2016年5月16日，上述股权激励股

3,463,500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

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 

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5,274,950 14.23  71,811,450 13.6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390,500 1.96 -3,463,500 6,927,000 1.32 

    高管锁定股 64,884,450 12.27  64,884,450 12.3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53.694,050 85.77  453.694,050 86.33 

三、股份总数 528,969,000 100.00  525,505,500 1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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